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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联培字〔2017〕53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国际采购 

与供应管理联盟证书互认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（以下简称“中物联”）

人才培养工作与国际接轨，中物联物流、采购从业人员职业能力

等级认证项目于 2017 年 3 月通过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（The 

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 简

称 IFPSM）全球标准认证。根据 IFPSM 有关规定和互认协议，

2016 年 5 月后取得中物联上述两项认证的人员可申领由国际采

购与供应管理联盟颁发的国际证书。 

请各有关单位做好相关工作，具体实施办法见附件。 

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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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国际证书申领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2. 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国际证书申请表 

 

 

 

2017 年 4 月 2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2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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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国际证书 

申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（ The International 

Federation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 简称 IFPSM）是

一个非政治、非盈利的独立国际组织，其会员由全球 48 个国家

和地区组成，涉及 25 万专业人士。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实

施的全球标准涵盖物流、采购与供应链管理领域的相关知识、素

养与技能。 

第二条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（以下简称中物联）的物流、

采购从业人员职业能力等级认证项目于 2017 年 3 月通过国际采

购与供应管理联盟全球标准资质认证，根据 IFPSM 有关规定和

互认协议，自 2016 年 5 月起取得物流、采购从业人员职业能力

等级认证的人员可以申领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相应的国际

认证（以下简称本认证）。为规范相关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组织管理 

第三条 根据《物流从业人员职业能力等级认证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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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《采购从业人员职业能力等级认证管理办法》，由物流、采购

从业人员职业能力等级认证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管理办公室）

开展本认证的相关工作。 

第四条 管理办公室委托物流、采购从业人员职业能力等级

认证考试中心、培训中心（以下简称实施机构）进行本认证的

申领工作，管理办公室有权对实施机构所开展的相关工作进行

监督。 

第三章  申领流程 

第五条 考生取得物流、采购从业人员职业能力等级认证后，

填写申请表（附件 2）向实施机构提出申请，实施机构统一提交

至管理办公室。 

第六条 培训中心负责本机构考生的申领工作，考试中心负

责其他考生申领工作。 

第七条 每年集中两次办理本认证，时间分别为 3 月、9 月。 

第四章  证书颁发 

第八条 证书由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统一制作，证书信

息可通过指定应用软件进行查询验证。 

第九条 管理办公室将证书配发至实施机构，实施机构收到

证书后，应及时通知考生领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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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费  用 

第十条 本认证各级别的认证费实行全国统一收费标准，在

职人员 360 元/证，在校生 260 元/证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属管理办公室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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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国际证书申请表 

姓 名  性 别  出生日期  

身份证号码  

手 机  电子邮箱  

毕业院校  最高学历  专 业  

工作单位  部 门  职 务  

通信地址  

培训机构或 

直考考试中心 
 

通过认证的级别 证书编号 发证时间 

物流员     

物流助理级  采购中级    

物流中级  采购高级    

物流高级  采购注册级    

学习经历: 

工作履历: 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